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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几乎不参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的反常现象 , 然后立足于公司

治理生态危机 , 从管理当局报酬现状及与业绩的非相关性、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责任畸形等方面尝试对

该现象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会计标准制定程序的公允性 , 最后针对我国会计

准则制定中的非理性现象提出建议 , 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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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及深度的忧虑

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 , 这已经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所证实 , 也是得到会计界广泛认可的一个论点 ( Zeff ,

1978 ; Watts and Zimmerman , 1978、1979) 。所谓“经济后果”, 归纳起来主要具有如下的内涵 : (1) 会计准则是一份公共

契约 , 旨在敦促企业通过一套通用的财务会计报告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 (谢德仁 , 2001) ; (2) 会计准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 限制了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 (3) 遵循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所披

露的会计信息会影响各个相关利益集团的决策行为和既得利益 (Zeff , 1978) 。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的特征 , 往往导致不

同的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 , 而对正在制定中的会计准则保持密切的关注 , 甚至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去 ,

提出支持与否的意见。由于我国目前已经颁布的会计准则主要是在上市公司中执行 ,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上市公司管理当局

对我国会计准则 (包括已制定的和正在征求意见的) 的态度问题和利益趋向、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目前 ,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会计准则制定普遍保持有一份“理智的冷漠”的态度 ②, 几乎不参与我国会计准则的

制定。葛家澍、刘峰 (2003) 曾指出 , 在查阅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所保存的第一、二批具体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 ③

时 , 发现主要的反馈意见大致来自二个来源 : (1) 高等院校和部委 ; (2) 各地财政局所组织的座谈会记录。令人惊讶的是 ,

竟然未见到来自于上市公司 (包括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上市公司) 的反馈意见 ! ! 时隔六多年 , 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

变 , 为此 , 有关领导呼吁我国会计界和企业界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广泛参与意识 !

按照 Watts and Zimmerman (1978、1979) 的观点 , 对会计准则制定提供反馈意见要么出于科学性考虑 , 要么出于利益

考虑 ; 会计准则除了技术性之外 , 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性 , 且后者比前者对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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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财政部曾于 1994 年 4 月 21 日、1995 年 7 月 12 日和 1995 年 9 月 27 日集中公布过三批共 19 项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之所以“冷漠” (apathy) , 是因为管理当局对可能影响其福利的会计准则的制定保持消极的、几乎不闻不问的态度态度 ; 之所以说

理智 (rationality) , 是因为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理性地意识到 , 由于制度背景、专业知识和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责任体制的制约 , 游说会计准则

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 况且国有企业管理当局作为理性经济人 , 意识到在现有的会计环境下 , 已经颁布的会计准则和即将颁布的会

计准则不会对其福利或效用带来大的触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02BJ Y021)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课题 (02JAZ790012) 的阶段研究成果。国外 Watts 和 Zimmerman

(1978) 最先关注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 并进行相关研究 , 国内刘峰 (1999、2000) 最先注意到该问题 , 率先提及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的

“游说不足”现象。本文是在这些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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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葛家澍、刘峰 , 2003) , 也直接关系到已制定的会计准则能否在企业实务中得以顺利实施。不管这个结论是否完全适合

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具体情况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 那就是 : 学术界大多是利益中立的 , 而且学术界缺乏利益驱动的特征决

定了其对会计准则反馈的意见多偏重于定义、逻辑的严谨性和会计准则制定中如何借鉴国外相关准则的研究成果角度 , 无

法体现鲜明的经济动机 , 因此很难替代企业界、尤其是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会计准则的意见。

美国是世界上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最长的国家 , 其第一份公认会计原则 ( GAAP) 颁布于 1937 年。在 65 年左右会计

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 共颁布了 51 份会计研究公告 (ARBs) 、31 份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 (APBOs) 和 145 号财务会计准则

公告 (SFAS) , 几乎每一份会计准则都要举行听政会 , 邀请会计界、工商界的人士进行质询或争论 , 因此也就衍生了会计

信息利益相关集团对规范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的游说活动。其中比较典型的游说案例包括 1962 年关于“投资贷项” ( In2
vestment Credit) 会计处理的递延法 (Deferred method) 和流尽法 ( Flow - through method) 的争论与游说活动 ; 1979 年美国

公司针对 SFAS33“财务报告与物价变动”增加了高昂的簿记成本 (Book - keeping cost ) 而进行的游说活动 (葛家澍 ,

2001) 。美国公司频繁的游说活动使其国内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经受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 导致了从 1938 年至今 , 美国的

准则制定机构完成了了从会计程序委员会 (CAP) 到会计原则委员会 (APB) 、再到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SB) 的更替。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近年来也面临着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的诸多游说活动 , 尤其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1995 年 7

月获得了证券委员会国际化组织 ( ISOCO) 的支持后 , 其颁布的核心准则 (Core standards)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Interna2
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 IFRS) 就成为企业跨国上市融资时需要提供财务报表的编报基础 , 因此就引发了前所

未有的游说活动 (葛家澍 , 2001) 。

鲜明的对比迫使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 : 尽管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较短 , 至今只颁布实施了 17 项会计准则 (含 1

项基本会计准则和 16 项具体会计准则) ,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会计环境不同 ,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 那就是 : 会计准则具有技

术性 , 这决定了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 , 会计准则都是作为“限制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自由度的一种约束机制”而存在

的。既然如此 , 在我国理应也存在着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的行为 , 然而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正

在制定的会计准则几乎保持一种“理智的冷漠”态度。

二、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会计准则态度的成因剖析

根据逻辑 , 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几乎不对会计准则进行游说 , 那么就合乎理性地可以推定存在着如下情况 : 会计

准则对管理当局的报酬不存在“敏感性”的影响。进一步 , 我们可符合逻辑地推演出如下几种可能的情况 : (1) 管理当局

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的好坏无关 , 或虽然管理当局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相关 , 但会计准则对管理当局报酬绝对额和相对比

例的影响幅度 , 不足以对管理当局形成应有的激励作用 , 促使他们去参与正在制定中的会计准则 ; (2) 管理当局的报酬与

其经营业绩好坏相关 , 但是管理当局可以借助于“内部人控制”, 通过操纵作为衡量其经营业绩替代变量的会计信息的生

成 , 来粉饰企业业绩、攫取报酬 , 而且资本市场和注册会计师等公司治理生态的各个环节未能很好地起到监督的责任。这

需要结合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生态 ( Ecolog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 从逻辑上层层递进地进行论证。

首先 , 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公司 , 其管理当局往往并不是从人力资本市场或经理市场中通过选

择企业家的机制所严格遴选的 , 而往往是依靠母公司指派或行政任命的形式来完成的。那么 , 管理当局的报酬很可能事先

已经确定 (如既定的行政工资级别) , 可能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并无直接的联系。魏刚 (2000) 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

点 ———我国以国有企业改制为主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当局的报酬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 , 即使上市公司的业绩、乃至管理当局的报酬可能因新制定的会计准则而受到影响 , 但是由于管理当局作为理性

的经济人 , 其决策往往取决于其报酬“边际变动”的敏感性。根据世界上最大的收入咨询公司 Waston Wyatt 公布的数据 ,

我国企业管理当局的工资水平从绝对额上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只相当于美国的 5. 68 %) , 从相对额上与一般员工的收入

也未拉开大的差距 , 这很可能导致管理当局理性地预期到 , 制定中的会计准则对其报酬的边际影响并不足以为其提供参与

会计准则 , 改善个人效用的激励。

第三 , 即使会计准则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可以影响企业的业绩 , 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报酬体系的非市场化

———体现为非货币性报酬与货币性报酬比例的失衡 , 这导致管理当局往往并不愿意通过直接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中来改

变会计准则对其货币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 , 而是选择从非货币性报酬方面得到“补偿”。实际上 , 由于货币性报酬的偏低 ,

往往与管理当局的劳动付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 , 所以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当局转而寻求非货币性收益 , 包括

地下收入、灰色收入和过度的在职消费。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满意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 , 3217 %

的人对收入 (货币收入) 多寡无所谓 , 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的主要解释可能是企业管理当局已经从非货币收益中得到了足够

的补偿。

第四 , 会计准则的制定和颁布可以影响企业的业绩、从而影响了管理当局的报酬、且管理当局对报酬的影响也具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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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 , 但管理当局在失衡的公司治理生态 ( Ecology Crisi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④ 下、在不确当的会计信息披露责任下往

往选择与注册会计师等进行合谋 ⑤, 而非直接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譬如 , 管理当局预测到如下的状态时 , 就会“义无返

顾”地选择合谋 : W - P ×S > ∑
n

t = 1

A
(1 + r) t , 其中 ∑

n

t = 1

A
(1 + r) t代表管理当局选择披露真实、公允会计信息时长期利益的贴现 ,

W 代表合谋获得的短期利益 , S代表被资本市场识破所带来的潜在损失 , P 代表合谋被发现的概率。

我们认为 , 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生态很可能促使“合谋”现象的出现 , 原因在于 :

首先 , 当存在活跃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时 , 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声誉可能因一次的造假而毁于一旦 , 造假成本

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性 , 迫使管理当局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 , 如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来试图改变对其报酬带来不

利影响的会计准则中的具体规定。而在一个缺乏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力资本市场的情况下 , 在管理当局靠行政任命的局面

下 , 事后惩罚机制的淡漠 (如易地作官等) 使得管理当局可能有恃无恐。

其次 , 注册会计师面对市场细分、利润摊薄、竞争加剧的局面 , 往往选择了铤而走险的策略 , 同时为被审计客户提供

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 (如管理咨询、内部控制审计等) , 不自觉地丧失了独立性 , 从而滑向了与管理当局进行“合谋”。

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 , 虽然我国的银广夏、琼民源等一系列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曾涉嫌操纵企业的利润和财务欺诈 ⑥,

但这些公司及其负责其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却如履薄冰地延续下来 (或者进行了改头换面) , 然后再有下一次 ⋯⋯也

许我们必须期待我国也能够颁布象美国总统最新签署的《2002 上市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一样的法律 , 以“乱

世用重典 ⑦”的气魄来威慑财务欺诈。也许还要再加一句 : 执法必严 !

总之 , 当管理当局的报酬结构单一、总体货币收入状况较低、管理当局往往转而寻求从非货币收益中得到补偿时 , 当

管理当局的收入并不是根据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定、而是过多地依赖于行政规定时 , 经营业绩的好坏将无法影响管理当局的

效用 , 那么管理当局自然就不关心反映其经营业绩的会计信息 , 对约束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漠不关心”

就不足为奇了。

再者 , 在失衡的公司治理生态和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责任体制下 , 一些企业管理当局往往不是通过努力地进行经营管

理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 而是对企业的会计工作“指手画脚”, 无视会计准则的基本规范 , 授意、指使或强令会计人员

去“妙笔生花”, 虚造利润、粉饰经营业绩。某些情况下再加上注册会计师和财务分析师的推波助澜 , 企业仍就以一种平

稳发展或高速增长的假象呈现在投资者的面前时 , 这样的结果是毁灭性的 ! 因为受到损失的主要是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

资者毕生的积蓄可能因此而被管理当局不正当地攫取 , 从而使社会财富不恰当地发生了转移 , 最终影响资本市场和一国经

济的健康发展 ⑧。在这样的会计信息披露体制下 , 管理当局自然不需关注会计准则的具体规定。

三、克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上市公司管理当局非理性行为的初步建议

根据如上的分析 , 针对管理当局面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非理性现象 , 我们提出如下广泛吸纳企业和会计实务界人士

的积极参与的建议 :

1. 会计准则制定方面

(1) 准则制定可广泛吸纳一定比例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界人士 (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 的参与。这

等于向企业实务界传递了一种信号 , 一种希望企业实务界参与、且其意见对我国准则制定非常有用的信号。这样 , 学术界

可以就会计准则的逻辑性和技术性反馈意见 , 而实务界可以就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性及在会计实务中的执行和实施发表意

见 , 这样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的高质量和透明度。

(2) 扩大征求意见稿的征询范围 , 改变以往我国的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的方式。如直接、及时地在财政部的网站上及时

地公布征求意见稿 , 使企业和会计实务界能够及时了解到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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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公司治理揭示 : 能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一国资本市场是否健康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该法案规定 ,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并保证 , 蓄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管理当局将会被处以 20 年的

监禁和 500 万美元的罚款。我国的《会计法》也有类似规定。

黄明 : “美国式会计欺诈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比较》 (2) , P35～47。

公司治理生态包含 n 个环节 (如内部控制、独立审计、职业财务分析人员等) , 健康的公司治理生态要求这些环节彼此之间是独立

的。假设每个环节发现企业财务欺诈的概率为 Pt ( Pt > 50 % , t = 1 , 2 ⋯⋯n) 。如果公司财务欺诈要想不被发现 , 概率 PF 是非常低的 [ PF

= (1 - P1) (1 - P2) ⋯⋯ (1 - Pn) →0 ]。反过来思考 , 之所以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 那么意味着公司治理生态的各个环节“有意识”地失

效了。

所谓“公司治理生态”, 是奠定在包括投资银行家、注册会计师、企业内部管理当局和会计人员、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企业的

“知识共同体”基础之上。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需要奠定在健康的公司治理生态 ( Ecolog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基础之上。公司治理

生态概念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教授有针对性地提出 (《财经》, 2002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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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缩短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流转程序及增加征求意见稿的周期。以往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形式是公文传递式的 , 如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市财政部门 →⋯⋯”。这种信息传递模式其实人为增加了代理环节 , 带来了三个方面的不利影

响 : 第一 , 自上而下的顺向传递时 , 容易产生效率的问题 ; 第二 , 由下而上逆向传递反馈信息时 , 容易产生“信息过滤”

的结果 ; 第三 , 我国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时间往往 1 个月左右 , 而要实现上述的“自上而下”的传递到“自下而上”的送

呈 , 这意味着并未留下充分的时间给参与者仔细研读征求意见稿、了解其经济后果 , 进而决定和形成自己对征求意见稿的

独立意见。为此 , 应该让征求意见稿在第一时间几乎同时到达那些关心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而且有动机表达意见的人手

中。

(4) 增加企业管理当局的财会知识。制定中的会计准则最有可能影响的就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 (货币收益或效用) ,

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着企业管理当局几乎不懂财务、也不重视财务的现象。在我国企业中 , 管理层缺乏会计知识的现象并不

鲜见 , 他们长期以来更多的是通过对会计人员的工作指手画脚来体现其权威的 ———以前出现的所谓“厂长利润”、“书记成

本”就是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一个缩影 , 这也反衬出企业管理当局在缺乏会计知识的情况下无法“读懂”一项正在制定的会

计准则对其经济利益的可能影响。为此 , 必须强化对企业管理当局会计、财务知识的普及与提高 , 为此他们才有可能“感

受”到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 从而积极通过对征求意见稿表述自己独立的意见而参与到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中 , 而不是通

过“盈余管理”、帐务操纵甚至“合谋”来遮掩、粉饰财务业绩。

(5) 相应的 , 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也应该增加透明度 , 定期向学术界、企业界公布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 , 包括采

纳意见的原因、以及拒绝采纳意见的深层考虑。这样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交流平台 , 充分调动学术界和企业界参与会计

准则制定的积极性 , 使得我国制定的会计准则从逻辑严谨角度和符合国情方面都有所改进 , 更加符合我国加入 WTO 后资

本市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承诺。

2. 公司治理方面的反思

(1) 建立管理当局的遴选机制 , 按照市场选择、而不是行政任命的方式遴选企业的管理当局 , 这样企业家人力资本的

增值或贬损依靠于其经营业绩的好坏。当会计准则的变化可能影响企业的业绩时 , 管理当局往往会作出相应的反应 , 从而

积极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2) 改革管理当局的报酬体系 , 增加管理当局货币性报酬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 同时使货币化成为管理当局报酬的主

要来源 , 对在职消费进行控制。

(3) 提高公司治理生态各个关键环节的健康性 , 如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健全财务分析人员的责任制度、建

立透明和公允的舆论监督体制等。

(4) 健全事后惩罚机制 , 使上市公司造假成本和造假收益不对称 , 遏止财务造假对企业财务业绩带来的扭曲性 , 使会

计准则的执行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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